
_____数学学院 2018 年教授职务任职基本条件 
 

 

学 科：   数学        

教学： 

（包括基本课程教学任务、

本科生课程时数、教学质

量、教改工作、学生指导及

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） 

主讲至少 1 门本科生课程，平均每年完成不少于 96 课时

的本科教学工作量，教学效果优良。 

指导研究生 3 届 3 名以上（至少已毕业 1 名）。 

科学研究： 

（包括主持国家或重大横

向的科研项目、研究成果及

影响力要求（学术论著质

量、获奖、专利及转化、标

准制定、智库成果等）） 
 

一、主持国家级项目 1 项（项目执行期限为四年及以上）。 

 

二、发表论文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SCI 论文数 8 篇，其中浙大 TOP 期刊论文至少 2 篇； 

（2）SCI 论文数 10 篇，其中浙大 TOP 期刊论文至少 1 篇。 

 [注] ○1 每增加 1 篇浙大 TOP 期刊论文可减免 2 篇 SCI 论

文； 

○2 出版著作教材（为第一作者或本人撰写 10 万字以上）1

本可减免 1 篇 SCI 论文； 

○3 作为主要获奖者获国家级奖 1 项（排名前 5）或省部一
等奖 1 项（排名前 3）或省部二等奖 1 项（排名前 2）或
省部三等奖 1 项（第一获奖人）；或省部三等奖 2 项（排
名前 2）；或国家发明专利 2 项（第一发明人）0 可减免 2

篇 SCI 论文。 

○4  以上论文均要求第一或通讯作者（按作者姓氏排名的

论文提交学院人力资源委员会认定）； 

学术影响力： 

（包括担任国内外学术组

织职务、举办重要国际会

议、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

做主题报告、邀请报告或担

任期刊编委等、发表论文的

篇均引文、团队建设、协同

合作等） 

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担任国内一级学会下设专业委员会委员或省级学会

下设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； 

（2）在国际学术组织任职； 

（3）担任国际期刊或国内核心期刊编委； 

（4） 担任国内一级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专题召集人 2 次

（含）以上； 

（5）国内外重点高校或国内外重要会议上做报告 2 次（含）

以上； 

（6）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 1 篇（含）以上 SCI 引

用超过 5 次（含）的国际论文或发表论文篇均引用超过 2

次（含） 



社会服务： 

（含校内外服务） 

申报教授职务前须有不少于 2 年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或德

育导师工作经历并考核合格。 

再次申报新增业绩要求 

教师系列第二次申报晋升教授，应在第一次申报后取

得以下其中之一项业绩： 

（1）项目方面：作为项目主持人，新增国家基金等

国家级项目。 

（2）论文方面：自然科学类申报人员作为第一作者

或通讯作者在本学科 TOP 期刊上发表 SCI 收录论文；人

文社科类申报人员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本学科影

响因子 3.0 以上 SSCI 收录论文或 SSCI 一区论文或影响因

子 5.0 以上 SCI 收录期刊上新发表论文。 

（3）教材方面：在一级出版社主编出版教材或专著 1

本（教材要求个人撰写 20 万字及以上）。 

（4）成果方面：新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二等奖（排

名前二）或一等奖（排名第三），或新获国家级科技成果

奖。 

（5）为学校发展作出突出贡献。 

注： 

1. 一般要求以学院（系）为单位制定任职条件，部分院系可按大学科制定以体现学科差异。 

2. 如需制定高校教师研究员（副研究员）、非华裔外籍教师晋升高校教师高级职务的具体业

绩条件，也可参考该模板。 

_____数学学院 2018 年副教授职务任职基本条件 
 

 

学 科：  数学         

教学： 

（包括基本课程教学任务、

本科生课程时数、教学质

量、教改工作、学生指导及

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） 

主讲至少 1 门本科生课程；平均每年完成不少于 96课时的

本科教学工作量，教学效果合格以上。 

科学研究： 

（包括主持国家或重大横

向的科研项目、研究成果及

影响力要求（学术论著质

量、获奖、专利及转化、标

准制定、智库成果等）） 
 

一、主持国家级项目 1 项（项目执行期限为三年及以上）； 

 

二、SCI 论文数 5 篇，其中浙大 TOP 期刊论文至少 1 篇 

[注] （1）发表浙大 TOP 期刊论文 1 篇可减免 2 篇 SCI 论

文，可累计； 

（2）出版著作教材（为第一作者或本人撰写 10 万字以上）

1 本可减免 1 篇 SCI 论文； 



（3） 作为主要获奖者获国家级奖 1 项（排名前 5）或省

部一等奖 1 项（排名前 3）或省部二等奖 1 项（排名前 2）
或省部三等奖 1 项（第一获奖人）；或省部三等奖 2 项（排
名前 2）；或国家发明专利 2 项（第一发明人）可减免 2

篇 SCI 论文。 

（4）以上论文均要求第一或通讯作者（按作者姓氏排名的

论文提交学院人力资源委员会认定）； 

学术影响力： 

（包括担任国内外学术组

织职务、举办重要国际会

议、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

做主题报告、邀请报告或担

任期刊编委等、发表论文的

篇均引文、团队建设、协同

合作等） 

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担任国内一级学会下设专业委员会委员或省级学会下

设专业委员会委员； 

（2）在国际学术组织任职； 

（3）担任国际期刊或国内核心期刊编委； 

（4） 担任国内一级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专题召集人 1 次

（含）以上； 

（5）国内外重点高校或国内外重要会议上做报告 1 次（含）

以上； 

（6）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 1 篇（含）以上 SCI 引用

超过 3 次（含）的国际论文或发表论文篇均引用超过 1 次

（含） 

社会服务： 

（含校内外服务） 

申报副教授职务前须有不少于 1 年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或

德育导师工作经历并考核合格。 

再次申报新增业绩要求 

教师系列第二次申报晋升副教授，应在第一次申报后

取得以下其中之一项业绩： 

（1）项目方面：作为项目主持人，新增省部级以上项

目。 

（2）论文方面：申报人员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

表 SCI 收录论文。 

（3）教材方面：在一级出版社主编出版教材或专著 1

本（教材要求个人撰写 20 万字及以上）。 

（4）成果方面：新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二等奖（排

名前二）或一等奖（排名第三），或新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。 

（5）为学校发展作出突出贡献。 

注： 

1. 一般要求以学院（系）为单位制定任职条件，部分院系可按大学科制定以体现学科差异。 

2. 如需制定高校教师研究员（副研究员）、非华裔外籍教师晋升高校教师高级职务的具体业

绩条件，也可参考该模板。 


